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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 2019 年城中区教育督导工作计划

的通知

各中小学校、幼儿园，各督学责任区：

现将《2019 年城中区教育督导工作计划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城中区教育局

2019 年 2 月 18 日



2019 年城中区教育督导工作计划

2019 年城中区教育督导工作总体要求是：坚持以“督政

为主，督学为本”的原则，以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

导评估为重点，以中小学校督导评估为抓手，以质量监测与

评价为促进，以督学责任区为平台，突破督导思路，拓展督

导模式，提高督导水平，助推我区教育改革和发展目标的达

成。

一、明确目标，推进优质均衡发展

按照教育部《关于印发〈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

导评估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教督〔2017〕6 号）要求和广西壮

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广西壮

族自治区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》的通知，制定我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目标。对

2018-2019 学年度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开展专项督导，对

资源配置、政府保障程度、教育质量、社会认可度开展基础

数据收集。

二、加强监管，认真履行教育职责

开展县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自评工作，将自查

自评情况报告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，2 月接受

督导评估组开展实地核查。

开展教育行政部门开展年度督导考核相关工作，做好自

评自查工作，1 月接受市级实地核查，参加市级集体评议。



三、强化督导，全面深入推进学校督导评估常态化工作

开展第三方评估工作。委托第三方机构按照《柳州市幼

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对辖区内幼儿园开

展评估,于 2019年 5 月 将教育第三方评估实施工作情况上

报到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。

继续开展义务教育学校综合督导评估。2019 年 3 月开

展综合评估自评，根据市级要求抽取一所中学一所小学 4 月

初集中开展学校工作汇报。

按要求开展基础教育质量监测。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印发

〈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教

督〔2017〕6 号）要求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应在国家

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，相关科目学生学业水平达到Ⅲ级以

上，且校际差异率低于 0.15。为此，我区要继续做好基础教

育质量监测工作，为实现优质均衡而努力。

四、优化队伍，全面提高督导队伍工作水平

依托课题研究，开展督政、督学、公众督导、学校视导

“四位一体”的教育督导工作，积累督导工作经验。开展为

期两年的责任督学挂牌督导“四位一体”课题研究，4 月开

展课题立项申报，6 月课题开题，2020 年 5 月第一阶段科研

成果展示，2021 年 6 月结题，集结出版城中区责任督学挂牌

督导经验成果集。

进一步强化督学责任区工作机制，进一步推进督学责任



区工作的制度化和常态化，加强经常性督查和指导，充分发

挥责任区督学作用。2019 年 7 月组织评选督学优秀案例，

编写责任督学优秀案例集，总结责任督学工作经验。

开展各类培训，加大培训力度，加强队伍建设，提高督

学队伍工作能力和水平，对拟聘任督学开展岗前培训，对学

校视导员开展培训。采取区内与区外相结合，理论与实践相

结合，总结与推广相结合等方式，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

性。

改善督学办公条件，推进学校视导室建设。采购一批办

公设备，用于改善责任督学的办公条件；对学校视导室的室

内布置进行检查，下拨经费让学校进一步完善视导室的环境

建设。

附件 1 城中区教育督导室 2019 年行事历

附件 2 城中区 2019 年责任督学挂牌督导每月工作重点


